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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依
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Mirx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責任公司）

（股份代號：2629）

自願性公告
與APOLLO的諒解備忘錄

本公告乃由Mirx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自願刊發，旨在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有關本集團的最新業務
發展。

諒解備忘錄

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已與Apollo Health and Lifestyle 
Limited（「AHLL」，為Apollo Hospitals Enterprise Limited（「Apollo」）的全資附屬公
司）訂立諒解備忘錄（「諒解備忘錄」）以尋求進行戰略合作，從而於印度及鄰近
國家共同開發及商業化先進的癌症早期檢測解決方案。待達成協定目標及獲
各自董事會批准後，預期將會於印度創立一家合營公司，根據本公司及Apollo
將注入的知識產權、臨床管線、研發、臨床試驗基礎設施及商業渠道，其股權
價值將不少於50百萬美元。

有關APOLLO的資料

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的醫療服務提供者，Apollo及AHLL於南亞及中東以其先進
醫療服務而廣受認可，並致力於提升其作為預防性腫瘤學及疾病管理的全球
領導者地位。Apollo同時亦被譽為印度頂尖的癌症治療機構，致力透過創新方
法成為全球早期疾病檢測及預防領域的核心參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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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考量

本次合作將Mirxes的突破性miRNA及多組學技術、核心產品（GASTROClear及
LUNGClear）及其日益成熟的臨床管線（涵蓋結直腸癌、肝癌、乳癌的成熟臨床
管線及CADENCE多癌種檢測）與Apollo豐富的臨床專業知識、全國醫院網絡及
社區醫療服務的提供能力結合，以實現宏偉的願景：及早檢測癌症、於可治癒
時介入及改變數百萬患者的治療結果。

本次合作旨在規模化地實現該等解決方案的商業化及市場採用，繼而擴大區
域內早期疾病篩檢的覆蓋範圍。

合作範圍

諒解備忘錄所載的主要合作範疇如下：

(a) 待達成協定目標、獲得各自董事會批准及簽立最終協議後，將會成立合營
公司以於印度及其鄰近國家共同開發、驗證及商業化先進的癌症早期檢
測解決方案及其他分子診斷創新成果。預期AHLL將持有多數股權，而本
公司則持有主要少數股權；

(b) 合營公司將根據訂約方於最終協議中共同協定的條款授權使用本公司的
知識產權及產品授權，以於印度進行商業化；

(c) 合營公司將探索於心臟病學及器官移植等專科領域的新試驗發展使用人
工智能及以數據驅動的分析，將業務範圍從癌症檢測拓展至其他預防及
精準醫療診斷領域；

(d) 合營公司將通過Apollo龐大的醫療基礎設施推廣及出售癌症早期檢測測試，
包括但不限於Apollo的健康篩查、藥房設施及數碼健康平台；及

(e) 合營公司將與其他領先活檢及基因組癌症公司建立戰略聯盟，以鞏固全
球影響力。

諒解備忘錄的有效期將於2026年11月18日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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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亦認為，與Apollo的建議戰略合作屬重大協同機會，符合本集團的長遠
戰略目標。合作旨在憑藉Apollo的廣大醫院網絡及龐大患者群，促進本集團癌
症早期檢測解決方案的廣泛使用，繼而彌補印度醫療體系中的現存不足，尤其
是在早期檢測及疾病篩查方面。董事會進一步認為，是次合作可為本集團未來
在印度擴充業務的延展平台，有助更早進行臨床干預，並改善患者的治療效果。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諒解備忘錄項下的合作未必會進行。本公
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8A.05條規定的警示聲明：本公司無
法確保最終將能成功大規模商業化GASTROClear™，且我們最終可能無法成功
開發及推出LUNGClear™作為IVD產品，或最終可能無法成功開發及推出我們的
任何或全部六種候選產品。

承董事會命
Mirxes Holding Company Limited
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

周礪寒博士

香港，2026年2月26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i)執行董事周礪寒博士及鄒瑞陽博士；(ii)非執行董事朱興奮博士、
樂貝林博士及柳達先生；及(iii)獨立非執行董事林倩麗博士、方曉先生及馬露玲女士。


